
博导遴选个人端操作指南



页面入口

① 登录网址：sa.sjtu.edu.cn    ② 点击进入评审考核-信息填报页面。    ③ 点击进入博导遴选。

说明：
    博导资格遴选通过后，导师默认可招收指导同一学
科/同一专业学位类别的硕士生。

sa.sjtu.edu.cn/ws


信息填报 — 1.申请人附加信息填写

①先填写申请人附加信息，包括海外经历、实务工
作经历等。

 ②填写研究方向（至少填写1项，每项不超过15字）

 ③填写完成后点击“附加信息保存”；

附：
“实务工作经历”——指相关行业的兼职或全职工作
经历，如：某金融专业学位类别导师曾在银行工作过，
或兼职于金融相关行业协会，则填写“是”；没有填
写“否”。
“行业兼职”——指在校外单位的社会兼职情况（不
包括高校），如：会计专业学位类别导师填写内容为
某会计师事务所高级会计师，或XX行业协会理事等。



信息填报 — 2.招生专业信息填写及申请提交
    ① 填写招生专业信息1（学术型）：

Ø 招生类型（博士）、招生院系（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）、招生学位类型（学术型）、招生专业（自行选择）；
Ø 点击“保存”，并确认申请；

    ②点击“新增招生专业信息”，填写招生专业信息2（专业型）：
Ø 招生类型（博士）、招生院系（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）、招生学位类型（专业型）、招生专业（对应学术型）。
Ø 点击“保存”，并确认申请。

说明：
      后续可在此处查看研教办
初审状态和招生资格申请状态。



信息填报-3.代表性成果勾选（论文、专利、著作、获奖、在研项目等）

填报方式：
      1）请仅勾选3项代表性成果作为审核的参考依据（成果形式不限，可为论文、项
目、获奖等）；勾选3项之后系统自动确认提交（即该系统没有设置“提交”按钮，勾选
3项后返回上级菜单，就会显示“已填报、已完成”）。
      2）指导学生情况、科研成果情况、在研项目情况及承担教学任务情况通过数据同
步自动获取，无需填写。
      3）如需修改或添加论文、专利和学生获奖等信息，请前往SA系统首页下的各板块
进行操作，并及时联系相应部门审核；审核部门通过后，勾选3项完成即可。

• 论文、专利、科研获奖，科研办审核联系人：涂晓玲老师
（tuxiaoling921@sjtu.edu.cn）

• 指导研究生获奖，研教办审核联系人：张洁老师（jiezhang95@sjtu.edu.cn）

学生、论文和项目信息的说明: 
      (1) 如勾选论文成果，勾选论文须是上一年度发表。非此时段内的，不用于本次遴选申请。
      (2) 项目情况部分仅包含在研项目，不包括已结题项目。


